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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

栾 成 显

  提  要: 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休宁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证实, 明

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 绝非个别现象。同宗继子乏人是异姓承继的原

因之一, 保全家产为异姓承继的重要经济因素。异姓承继亦有感情问题。血缘关

系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 宗祧承继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明清异姓承继

的普遍及有关法规的调整, 表明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

的趋势, 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

关键词: 明清  徽州宗族  宗祧承继  异姓承继  义子  宗法关系

古代徽州, 以最重宗法而著称于世。说起徽州宗族, 人们每每引用清代赵吉士的著名论述:

/新安各姓, 聚族而居, 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 ,千年之冢, 不动一抔; 千丁之

族, 未常散处; 千载之谱系, 丝毫不紊0 等等。¹ 的确, 这一概括十分精彩, 说徽州宗族最为近

古而胜于他邑, 也极为恰当。但对于徽州宗族研究来说, 还不能就此为止。徽州宗族果真如此

绝对纯正? 徽州宗族历经千年是否一成未变? 这些问题无疑还应作进一步探究。

一  婺源腴川程氏宗族异姓承继考察

宗祧承继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清同治年间所修婺源 5腴川程氏宗谱6, º 保存了有

关该族宗祧承继的详细资料, 为考察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

腴川, 地处徽州府婺源县中部, 县城之北 (今思口一带)。腴川程氏, 本自徽州名族篁敦程

氏分迁而来。唐末黄巢之乱, 程湘与兄沄、弟淘一同起兵, 保守州里, 招授歙州, 来镇婺源,

官拜尚书, 遂居于此, 是为婺源程氏诸派之祖。其后子孙繁衍, 支派众多, 程氏亦为婺源之望

族。程湘之五世孙曰筠卜居婺源之金竹, 至明初洪武时二十二世孙原泰又分迁腴川, 乃为腴川

程氏始迁祖。其后, 腴川程氏又有分迁洪川、西塆以及词溪、尤溪者。»

5腴川程氏宗谱6, 清同治七年 ( 1868) 修, 计32卷, 全 14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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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士: 5寄园寄所寄6 卷 11 5泛叶寄 # 故老杂记6,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6 ,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年。引用此文的论著极多, 恕不一一列举。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 登录号第 214 号, 详见下文介绍。

以上据 5腴川程氏宗谱6 卷首序文、卷 2 5世系考6、卷 5 5腴川世系# 成巳下原泰支6 所载。



13本, 缺第二十八卷宅基图、丘墓图 1本。谱中依次载有序、目录、凡例、世系考、先世勅命、

像赞、庙记、忠壮公传及祭文, 诰命; 其次为谱系图, 先列广平世系、新安世系、腴川前半世

系, 次载腴川程氏洗公、汉公、海公、湖公、兴公、祁公、祐公、荫佳公各支百一世至百五世

世系, 及百六世至百十世世系, 每五世一秩, 分两大部分, 并载洪川、西塆、尤溪、词溪各派

世系; 其下又有腴川宅基图、丘墓图, 孝友义行传, 寿序, 节孝传, 修谱与捐输人名, 领谱字

号, 公议及跋等。5腴川程氏宗谱6 的特点是, 最后附有 5清源录6 一卷。

所谓 /清源录0, 即是将载入正谱中的异姓承继者, 查明某支系某人入继, 而另编一卷, 以

清眉目。其卷前刊有序文如下:

夫继绝世, 此王政也。立继以绍宗祧, 大义昭然。我族自先世以来, 间有异姓入绍者,

世系之下, 注明本姓。祀祖之日, 不派主祭, 祖例如此。前次修谱因之, 此次续修宗谱,

恪遵祖例, 异姓继支, 照旧登谱, 注明本姓。祀祖之日, 不派主祭、分献、大赞, 其余执

事, 酌派襄事。倘继支又有乏嗣, 立继本宗者, 是异姓之义已绝, 本宗之谊复联, 照本宗

入继之例办理。且如祖父等有功于国家, 合邀荫袭酬庸例, 以宗支承之, 异姓入继者不与。

恐世远年湮, 或失其源, 致启争端, 因查明异姓各继支, 另汇一卷, 名为 5清源录6, 附于
卷末, 以便稽览。盖嗣续维艰, 应由亲及疏, 择其昭穆相当者入继, 总以本宗为重。异姓

入继, 此不得已之举。窃详查之, 有可立应继之支, 或以小嫌故以异姓入绍, 或应承继之

支不愿入绍, 或已生亲子仍立异姓入绍, 皆失敦本之谊。汇 5清源录6 一卷, 使孝子顺孙

触目警心, 知宗支为重, 庶能务本, 以绵祖泽, 是所谓清其源也。

5清源录6 中所载, 仍依谱系格式, 分不同房、支, 按世系排列, 在某某继子之下, 列出继子之

名, 其下注有本姓、何地人、乳名、生子某某及其他有关内容。以卷中第一叶所载为例, 其格

式与内容如下 (参见表 1) :

表 1  腴川清源录卷 32  洗公下彦公支

百一世 百二世 百三世 百四世 百五世

文熊继子
国仁  本姓李, 乳名三

德, 无传

大庸继子

文干  本姓李, 金盘人,

乳名生, 子二, 仁、信,

仁出继兄文熊为嗣

国信  本姓李, 乳名大

德, 无传

大奎继子
文明  本姓程, 长径人,

无传

大亨继子

文魁  本姓王, 城人南

(南人 ) , 乳名接生, 无

传

世仲继子

大赏  本姓董, 城东人,

字景臣, 子一, 文日

文日  本姓董, 子二,

相、柱

国相  本姓董, 乳名旺,

无传

国柱  本姓董, 乳名难,

子大迎、连、遑、述、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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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清源录6 以及正谱中所载可知, 腴川程氏宗族对异姓承继的处理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 准入正谱。如前引序文中所说 / 异姓继支, 照旧登谱, 注明本姓0。所谓 /登谱0,

乃指异姓承继者登入正式的谱系之中。这可从其正谱所载得到证实。例如, 5清源录6 第一叶

载, 作为文熊的继子国仁, 大庸继子文干、孙国信等, 其在正谱 /洗公支百一世至百五世世系0

中亦载:

1百三世2 1百四世2 1百五世2

大 文熊

 

行礼, 字天兆, 康熙丙申

三月二十午时生, ,继弟

文干次子仁为嗣。

国仁

 

行乐, 乳名三德, 乾隆

辛卯十二月廿九亥时

生, 殁失考, 葬新田。

娶古坑石氏, 夫殁再

醮。无传。

大庸

 

康熙甲戌

九月十三

辰 时 生

, ,继金

盘李氏之

子为嗣。

文干

 

行礼, 乳名生, 本姓李,

雍正甲寅九月廿八寅时

生, 殁失考。娶上村叶氏

, ,子二, 信、仁。仁出

继兄为嗣。

国信

 

行乐, 乳名大德, 乾隆

丁亥二月十三丑时生,

殁失考, 葬杨梅山丙

向, 娶邑中王氏, 夫殁

再醮。无传。

可以看出, 在正谱之中, 异姓继子也同样排有字行, 除了标明本姓外, 其余登载与本宗之人并

无区别。

第二, 准予祭祀。只是在祭祖的规格上有所不同, 即 5清源录6 序文中所言: / 祀祖之日,

不派主祭、分献、大赞, 其余执事, 酌派襄事0; 该宗谱凡例中亦载: /祀祖之日, 不派主祭、

陪祭、分献、嘏辞、工祝、正赞诸执事, 其余执事, 酌派襄事。0 ¹

第三, 继支又有乏嗣, 立继本宗者, 照本宗之例办理。如 5清源录6 中载: /宗潜支, 国

松, 本姓朱, 乳名广四, 继本支国廪四子士培为嗣, 培世系应复入本支宗谱0; /时曜下二诗支,

国富次子, 士聪, 本姓许, 乳名寿新, 继本房士根次子之源为嗣, 之源世系应复入本支宗谱。0

而异姓继支乏嗣, 亦准再立异姓承继。 5清源录6 载: /湖房时曜下一诚支, 国梅继子, 士悦,

本姓汪, 段莘人, 乳名和新, 继开化县张继子之声为嗣。之声, 本姓张, 开化人, 乳名根林0;

/宗添下时铭支, 国淌继子, 振美, 本姓詹, 乳名亨泰, 继汪家村李姓之子祥顺为嗣。祥顺, 本

姓李, 汪家村, 乳名兴旺。0 此外, 还有异姓继子出继外姓的事例。如, /汉公下瑗公支, 世涛

继子, 国众, 本姓陈, 乳名众喜, 子三, 亮、光、辉。光过继胞弟国鹏为嗣, 辉出继沙城俞姓

为嗣, 次子回宗。0 º

第四, 本宗若有荫袭酬庸之例, 异姓入继者不与。

第五, 异姓各继支另汇一卷, 名为 5清源录6, 附于卷末, 以便稽览。

在整个明清时代, 各地宗族对异姓承继的规定颇为不同。有的宗族一直禁止异姓承继,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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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腴川程氏宗谱6 卷 2 5凡例6。
5腴川程氏宗谱6 卷 32 5清源录6。



若取异姓之子为后, 不许入祠列谱0, ¹ /如有乞养异姓为嗣者, 不载0, º /凡有晚妻带来之子,

不许叙入族谱, 有犯异姓乱宗之例0; » 或只列附卷, 不入正谱。即使准入正谱, 亦有种种额外

规定, 如在异姓继子之下 /一概加以养字0, ¼ 或 /依照旧例, 男子如亲血脉, 则画红线, 曰某

人之子; 如螟蛉, 则画乌线, 亦曰某人之子0; ½ 甚至规定 /外继子若生而不育, 不得再置外继

子0, ¾ 等等。相比之下, 腴川程氏宗族关于异姓承继虽亦有一些规定, 以示区别, 但总体来看,

其对异姓承继是予以承认的, 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也是相当宽容的。5清源录6 序中说: / 我族

自先世以来, 间有异姓入绍者0, 并指出, 上述对待异姓承继的做法乃是 /前次修谱因之, 此次

续修宗谱, 恪遵祖例0 等等, 可见, 腴川程氏宗族的这些做法由来已久。

5清源录6 所载各异姓继子中, 有多例 /系母带腹所出0, 如 /海公下时康支, 文珖继子,

国伏, 乳名观伏, 系母带腹所出, 子一, 士意0; /洗房彦公下庄公支, 国洪继子, 士标, 乳名

旺起, 系随母带腹所出0; / 一本下起旸支, 士桢继子, 之元, 本姓叶, 随母遗腹子, 乳名元

顺。0 此外, 有一例注明为外甥承继: /宗添下时铭支, 国展继子, 士观, 系继子外甥, 无传。0

又有一例注明系养子: /谟公下祁公支, 文荔继子, 接保, 系养子, 无传。0 ¿ 可以推知, 其余绝

大多数当与程氏未有姻亲关系, 由抱养外姓之子而作为正式继子的。

再看一下腴川程氏宗族异姓承继的数量。

按 5清源录6 所载统计, 其异姓承继各姓氏及其人数如表 2 (按谱中姓氏首次出现顺序排

列) :

 表 2

异姓姓氏 人  数 异姓姓氏 人  数 异姓姓氏 人  数 异姓姓氏 人  数

李 39 朱 21 祝 1 倪 1

程 26 叶 11 胡 5 马 1

董 31 陈 17 詹 16 戴 1

王 53 夏 19 查 1 江 6

洪 9 石 7 余 10 何 1

罗 3 龚 5 任 10 卢 1

俞 34 金 5 游 2 吕 1

张 24 鲍 5 毕 3 徐 1

刘 1 汪 35 周 3 养子 1

郑 13 许 12 方 2 失考 37

这一统计的时间跨度是, 自腴川程氏百一世至百十世, 即从百一世嫡长子起仁公生年明万

历八年 ( 1580) 始, À 至 5腴川程氏宗谱6 修成之清同治七年止, 其间为 288 年。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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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5东粤宝安南头黄氏族谱6 卷上 5族规6 , 转引自 5中国的家法族规# 附录6 , 上海: 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1998 年, 第 298 页。

光绪 5东阳上璜王氏宗谱6 卷 1 5修谱条例6 , 转引自 5中国的家法族规# 附录6 , 第 307页。

民国 5交河李氏八修族谱# 谱例6, 转引自 5中国的家法族规# 附录6 , 第 402 页。

民国泉州 5蓬岛郭氏家谱6, 转引自陈支平: 5福建族谱6,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第 57 页。

陈嘉庚: 5一九四四年在印尼峇株6, 5泉州文史6 第 5 期 , 1981 年; 转引自陈支平: 5福建族谱6 , 第

164页。

民国 5章溪郑氏宗谱6 卷 1 5民国三十六年新增凡例6 , 转引自 5中国的家法族规# 附录6 , 第 415 页。

5腴川程氏宗谱6 卷 32 5清源录6。
5腴川程氏宗谱6 卷 7 5祖钊房宗洗下彦公支6。



作为异姓承继, 5清源录6 中还列有程姓 26 人。这种情况是, 其虽为同姓, 但与腴川程氏搭不

上宗族关系, 属于同姓不同宗之例。

据表 2统计, 其异姓继子姓氏可考者 38 姓, 另有姓氏失考者 38人; 异姓继支人数共 474

人。查阅正谱, 还发现有 3例异姓承继者系 5清源录6 中漏载, ¹ 将其统计在内, 5腴川程氏宗

谱6 所载异姓继子姓氏可考者共 40姓, 异姓继支人数计 477人。在 5腴川程氏宗谱6 的正谱之

中, 自百一世至百十世登录男子计 4460人, º 其中包括异姓继支 477人, 异姓继支所占比例为

101 7%。又据 5腴川程氏宗谱6 所载, 若只计承继事例, 不计继支人数, 其同宗承继共为 231

例, 而异姓承继计为 224例, 二者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些数字及其所占比例, 正如前引 5清源

录6 序中所言, 真可谓 /触目警心0!

二  休宁二十七都五图人户承继分类统计

在遗存的徽州文书档案中, 安徽省博物馆藏有四册明万历时期休宁二十七都五图的黄册底

籍。» 这四册文书分别是: 5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6, 5万历二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

图黄册底6, 5万历三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6, 5万历四十年壬子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

底6。四册文书均系清初抄本。关于这四册文书的介绍与考证, 请参阅拙著 5明代黄册研究6 第

六章 5万历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6。¼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这四

册文书, 保存了有关一个图 (包括几个自然村、计 150余户) 的、连续四个大造之年比较完整

的人口与土地资料。人口方面, 在每册黄册底籍中, 户长姓名与前一届大造相比发生变化者,

多注有其承继关系, 从而为考察当时的人户承继与变化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从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中可以看出, 当时各人户的承继关系多种多样。就亲属系统来说,

有承父、祖父、伯父、叔父、兄等, 以上为父系方面; 在母系方面则有承外祖、舅等; 又有妻

系方面之承岳父者。此外还有承义父者, 即非亲属系统的异姓之间的承继。兹录黄册上的有关

文字记载, 举例如下。

承父: /一户高旺  承故父全0 (万历二十年册一甲)

  /一户朱朝道  承故父朱雷0 (万历四十年册十甲)

承祖父: /一户吴天保  承故祖吴和0 (万历二十年册二甲)

   /一户朱良佑  承伯祖添芳0 (万历三十年册八甲)

承伯父: /一户吴榛  承故伯存孝0 (万历二十年册七甲)

   /一户洪源  承故伯洪龙0 (万历四十年册九甲)

承叔父: /一户朱祖光  承故叔朱社0 (万历二十年册十甲)

   /一户王祥  承故叔王美0 (万历四十年册四甲)

承兄: /一户宋甲毛  承故兄积高0 (万历二十年册三甲)

  /一户谢廷奉  承故兄使0 (万历三十年册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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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外祖: /一户金宗社  承外祖詹佑0 (万历三十年册一甲)

承舅: /一户汤旺  承故母舅汪振0 (万历四十年册九甲)

承岳父: /一户陈方  承故外父朱胜付0 (万历二十年册五甲。据万历十年册该户实在项下

载: /婿陈方年六十四岁0, 可知这里所说 /外父0 即是岳父)

承义父: /一户朱良  承故义父汪显0 (万历四十年册十甲)

据黄册底籍所载资料, 隆庆六年 ( 1572) 至万历四十年二十七都五图人户承继关系分类统

计 (户数) 见表 3:

 表 3

被承继者

大造年份
父亲 祖父 伯父 叔父 兄 外祖 舅父 岳父 义父 不明

万历十年 5 1 1 1 1 5

万历二十年 10 8 1 8 8 1 1 3 5

万历三十年 11 3 5 3 4 3 1 5 5

万历四十年 8 1 2 4 1 2

总  计 34 11 8 14 17 5 2 1 15 10

按万历十年黄册所载, 实为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这一轮大造之内容, 所以据万历十年至四

十年四册大造黄册底籍所载资料而进行的统计, 其时间跨度乃是隆庆六年至万历四十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人户的各类承继关系中, 仍以承继父系亲属者占大多数, 其中又以父

子相承占第一位。而承继母系、妻系亲属者较少。引人注目的是, 作为非亲姻关系的异姓之间

的承继, 承义父, 即以义男身份承继的人户, 也有相当数量, 达 15 户之多。在各种承继关系

中, 其仅次于父子、兄弟相承, 占第三位。过去论者一般多认为义男即奴仆或变相奴仆, 近来

学者已有新的研究。¹ 从黄册底籍等文书档案所载来看, 明清时代义男的身份并非如此单一。官

僚或大户人家的义男多属奴仆, 当无疑问; 而自耕农或佃农等小户人家收养的义男, 则多是作

为该户的承继者, 继承赀财, 维系家庭, 日后多被立为户主, 并得到官府承认。更确切地说,

义男在这里的身份是异姓承继者。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中所载多数义男即属此种情况。如万

历十年黄册底籍载, 一户吴天保, 承故义父吴盛。吴盛旧管男妇二口, 民田地山一分零九毫。

吴天保系万历元年来继义父吴盛为嗣, 万历八年义父吴盛故去, 万历十年大造黄册, 吴天保遂

承义父立为户主。吴天保称吴盛为义父, 原本当不姓吴, 此名应是到吴家后所起。从宗法关系

来说, 作为异姓义子, 入继后当然要改从义父之姓。不过, 从黄册底籍中可以看出, 其中又多

有复原姓者。如万历十年册中载: /一户高全, 原籍义父汪姓, 今复姓高0。同册又载, /一户朱

社嵩, 原籍故义父汪起, ,本身原系本甲朱嵩户次弟, 系万历四年来继义父汪起为嗣, 今承籍

当差0。黄册中人户承继的意义, 更重于 /承籍当差0; 而宗法关系则被淡化了。

在隆庆六年至万历四十年这 40年间, 二十七都五图户长姓名发生变化者共 99户, 其中有

18户在这 40年间户长姓名发生了两次变化。如万历十年册一甲所载方侃户, 至万历二十年册即

载, /一户方廷贵承故叔侃0; 至三十年册又载, / 甲首有粮第六户: 一户余铎承故舅方廷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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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万历十年册三甲所载吴仔户, 至万历二十年册即载, /一户吴天龙承故叔仔0; 至四十年册

又载, /甲首第二户: 一户吴长富承故兄天龙0。因而按上表统计, 该图 40年间户长姓名发生变

化者共为 117户次。这 40年间, 该图户长姓名不变者有 57 户。这是因为, 明王朝规定, 军户、

匠户不许分户; ¹ 中叶以后, 黄册中又多有不以现在人名立户、而 /袭用已故者0 之弊。º 其中

有一些土地和人口众多的大户, 多以总户一人登记在册, 户长姓名长期不变。其实, 这种大户

多早已析产分户, 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分成了众多经济上独立的子户, 但在官府的册籍上仍以

原大户一户登记在册, 长期不变。二十七都五图的朱学源户、王茂户等即属此种情况。» 因此,

这类大户之下各子户的人户承继情况, 在官府的册籍上则无法反映出来。所以, 据黄册底籍所

作的人户承继分类统计, 又是不完全的。

尽管如此, 除去某些非宗法意义上承继的成分, 黄册底籍的有关资料统计, 仍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户承继的实际情况。如上所示, 二十七都五图在 40年间所发生的 117 次人

户承继中, 义子承继有 15户; 而若从宗法承继来说, 内侄、赘婿等方面的承继亦属异姓承继,

加上这些, 异姓承继共达 23户, 在各类人户承继中, 仅次于父子相承, 属第二位; 占总共发生

的 117次人户承继的 191 7%。总之, 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相当普遍, 绝非个别现象。

三  异姓承继原因分析

/异姓入继, 此不得已之举。0 这是前引 5清源录6 序文中的话。既是不得已之举, 则必定

有其不得不之原因。

按宗法制度规定, 一个宗族之下的每个男子在其过世之后, 都应有人来承继他的宗祧。本

位宗祧由嫡子承继, 众子则不断另立宗祧。如果一个男子没有亲生儿子, 就要立继, 以确定其

宗祧承继人。为保持宗族的血缘关系, 过继与承继必须在本宗族的范围内实行, 这是立继的一

个基本原则。在本宗的原则下, 又须遵循由亲及疏和昭穆相当的规定, 以维护宗法秩序。按理

说, 这种在本宗范围内按既定秩序进行宗祧承继的做法, 当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一直提倡多生多育, 多生男子, 一些家庭也确实有多个儿子, 但实际上并非

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下, 高出生率伴随着高死亡率, 婴儿死

亡率高, 而人口平均寿命亦短。这样, 只有一个儿子或没有儿子的家庭也不在少数。这个基本

事实无法否认。以 5腴川程氏宗谱6 为例, 其正谱各人名下所载系 /子一0 即只有一个儿子者,

计 702人; /无传0 即没有儿子者计1083人, 二者合计达 1785人, 竟占谱中登载总人数 4460人

的 40%。再按 5清源录6 所载, 在这些异姓继子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再没有儿子。其中有所谓

/无传0 者, 如 /汉公下瑗公支, 百五世, 国得, 本姓陈, 乳名四得, 无传; 国安, 本姓陈, 乳

名发得, 无传0 等等, 这类绝后者共计 112人。又有所谓 /早殁0 者, 如 /兴公宗添下时铭支,

百四世, 文三, 本姓余, 早殁; 文盛, 本姓余, 早殁0 等等, 共计 25人。还有一些因无子而不

得不立继者, 共 37人。以上三类无子者合计 174人, 占总人数 474人的 361 7%。于是, 出现这

样的局面是常见的现象: 就同一宗族来说, 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因没有儿子而需要立继的家

庭, 另一方面, 又没有足够的合乎宗法制度要求的宗祧承继人, 继子乏人, 求大于供。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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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腴川程氏宗谱6 的作者发出了 /嗣续维艰0 的感叹, 继子乏人不能不说是异姓承继事例较多的

根本原因之一。徽属黟县一直有这样的习俗: /黟俗居民恒因人丁稀少, 价买异姓男孩承继宗

祧, 其字约内必载明 -生死听命, 永不归宗. 等语。按: 此项习惯系据黟县知事调查所得。0 ¹

亦是继子乏人的一个证明。

当然, 嗣续维艰的原因还不仅仅由于同宗内继子乏人。本宗即使有可继之子, 仍常出现异

姓承继。前引 5清源录6 序中说: /窃详查之, 有可立应继之支, 或以小嫌故以异姓入绍, 或应

承继之支不愿入绍, 或已生亲子仍立异姓入绍, 皆失敦本之谊。0 讲的即是这种情况。不过, 这

里所言不继同宗而立异姓的几种情形, 表面上虽因 /小嫌0 等故, 但在其背后却有深刻原因,

并非偶然。原来, 宗族既靠血缘关系来维系, 又以家庭为其构成的基本单位。中国古代自商鞅

变法以来, 特别是宋代以后, 即使在同一宗族之下, 能够维持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毕竟是少

数, 绝大多数是在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之下不断分析, 而形成了经济上各自独立的个体小家庭。

从血缘关系来说, 这种小家庭是构成宗族的基本单位, 受到宗法的制约; 而从经济方面来说,

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单位, 对于宗族则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处理宗祧承继之类事务之际, 遵

循宗法伦理固然重要, 而维护自己家庭的利益则不能不放在重要位置, 乃至首位。从整个中国

宗族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来看, 宗族的力量, 即血缘关系方面的制约, 不是越来越强, 而是呈减

弱趋势;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 家庭的独立性则越来越大。在维护家庭利

益方面, 经济问题至关重要, 宗祧承继与财产继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况人之无子, 而至于立

继, 不过愿其保全家业, 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焉耳。0 º 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贫弱的家庭来说,

家业的保全尤为重要。异姓承继的发生往往与经济问题有关。 /艰于嗣者, 每畏亲房得其家财,

昧天理者, 必喜外姓承其宗祧。私情易起, 默地难欺。若何产出姑娣, 未全非类; 惟有抱血他

族, 乃属乱宗, 祭不使与, 谱亦宜差。0 » 下面举出与家业之争有关的两个异姓承继案例。祁彪

佳 5莆阳谳牍6 载:

一件图赖抄家事。

审得徐朝修兄弟文修、士修三人。朝修、士修无子, 文修子五人, 其星仔即应继朝修。

文修家贫, 盖耽耽于兄之继产久矣, 而朝修以身尚未死, 故未肯立继。朝修有义子吴聪,

朝修每偏爱之。文修以为聪之资本皆兄所有也, 兄之所有即己所有也, 故不忿于聪而因与

兄争搆, 非一日矣。偶因士修有所遗木柜一口, 文、朝亟欲得之, 而朝修吝不与, 以致兄

弟复相争詈。星仔短见, 恐伯父之产渐为继子所消耗, 且见父与伯之不和, 遂投井以死,

此与朝修无与也。乃文修不忿吴聪之买顿有麦, 而且痛子之死, 又加以己之贫, 遂不顾手

足至谊, 而强挑其麦数担, 此族众不能为之讳也。由此评之, 文修与朝修皆有失焉, 朝修

无子, 亲侄即其子也, 乃不早立继, 偏信外人之吴聪, 究其故, 与文修不和, 夫兄弟而何

可不知, 此失在朝修也, ,至于朝修亦须早定其继, 以免纷争, 非文修子不可。朝修、文

修各杖之, 文修再薄责示儆。¼

这是明末天启年间, 祁彪佳在福建兴化府做推官时判案的一则谳牍。案中人物徐朝修无子, 而

其弟文修有子五人, 按宗法制度当以弟子星仔立继。但朝修迟迟不肯立继星仔, 而偏爱义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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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其原因很明显, 就是怕弟文修得到家产, 而想立义子吴聪以保全家产。此案的导火线是因

为争一口木柜, 朝修连一口柜子都 /吝不与0 弟, 怎么能舍得多年积攒起来的家产呢? 而其弟

家贫, /耽耽于兄之继产久矣0。另一方面, 如果反过来, 出继者富有, 被继者贫穷, 则就可能

出现前引 5清源录6 序中所言 /应承继之支不愿入绍0 的情况。判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文修

/强挑其麦数担, 此族众不能为之讳也0, 族众讳言文修强搬吴聪之麦一事, 表明族众作为宗族

方面的代表, 怕异姓承继家产, 而站在文修一方。官府最后也判定立继 /非文修子不可0。但从

此案不难看出, 立继同宗, 还是偏爱异姓, 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 继子之讼实为家产之争。李

清 5折狱新语6 载:

一件占产事。

审得先故王炀, 乃王荣义男, 而后故王恩, 则荣继子也。今取分书阅之, 犹炀故恩存

时, 于是举置田六十亩, 作三股均分, 而炀子大英、大杰得二, 恩仅得一, 此岂有说乎?

则谓炀子两, 而恩止一子大相耳。夫是举也, 荣有三失: 以犹子承祧, 又以螟子树敌, 则

有非我族类之嫌, 一失也; 不以子之多寡为豆判, 而以孙之赢缩为瓜分, 则有 /不揣其本,

而齐其末0 之诮, 二失也; 且犹子之子, 仅一隅短割, 而螟蛉之子, 反半壁长截, 则有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0 之疑, 三失也,,¹

这是明末崇祯时, 李清任浙江宁波府推官判案的一则谳牍。案中王荣, 下有义男王炀, 又有继

子王恩。炀有二子, 恩止一子。在炀故恩在时, 王荣将家产按三个孙子平均分配, 即义男二子

共得两股, 而继子一子仅得一股。按诸子均分制原则, 家财须按儿子辈即按房分平均分配, 而

不应按孙子辈的人数平均分配。王荣的做法表明, 显然他厚义子而薄继子, 日后纷争遂由此而

起。此案一方面说明义子与继子之讼仍为家产之争, 同时也披露了当时一些人薄同宗继子、厚

异姓义男的深层次原因。对此种隐情李清作了一段议论, 其意为: 世间所谓继子 (指同宗继

子) , 哪里知道对继父母的孝心为何物? 还不是咒其早早死去, 紧盯着那份家产而已。至于义

子, 虽曰寄生, 若无他心, 飞鸟依人, 反受人怜, 他既然视我为亲父亲, 我为什么不把他当亲

儿子呢? 王荣厚爱义子恐怕就是因为如此吧。李清的分析应该说是很中肯的。就是说, 宗祧承

继建立新家庭, 这里面还有一个感情问题。即使在同宗承继的场合, 亦有所谓应继与爱继, 或

称立序与立爱, 其间的感情问题自不待言。在同宗与异姓之间, 亦存在同类问题。

徽人程敏政曾说: /夫徽州之讼虽曰繁, 然争之大要有三, 曰田, 曰坟, 曰继, ,田者, 世

业之所守; 坟者, 先体之所藏; 继者, 宗法之所系, 虽其间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 然亦有理势

之所不可已者。0 º 可知, 当时徽州有关宗祧承继的诉讼亦同样很多。其中, 当不乏与异姓承继

相关的案例。诚然, 这方面的史料尚待进一步发掘。

如前所述, 5清源录6 所载各类异姓继子中, 有多例 /系母带腹所出0, 即寡妇再嫁所带之

子。毋须赘言, 遗腹子之承继, 当多发生在贫弱的小家庭之中。因为一般富裕之家, 不用说初

婚, 就是再婚, 也不会迎娶寡妇的。腴川程氏宗族虽称大姓, 其下亦当存在不少贫弱的小户。

此外, 还有的男子终生未娶而收养义子的情况。对于贫弱家庭以及鳏寡孤独来说, 异姓承继的

发生更是不得已之事。或者说, 为了维系家庭的存续, 他们只能采取异姓承继的办法。在这里,

异姓承继与其说是为了宗祧承祀, 还不如说是为了现实生存。现实生活的需求不能不重于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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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要求。通过异姓承继而组成家庭, 或使家庭得以存续下去, 亦可以说是在当时下层社会

某些群体之间的一种互济互助方式, 带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5清源录6 中异姓继子均注有原籍。如 /瑞公下起忠支, 之远继子, 振道, 本姓周, 乳名益

顺, 歙邑顺村人。之根继子, 振坤, 本姓张, 乳名来顺, 休邑竹下山人0 等等。由其原籍可知,

腴川程氏宗族异姓继子的来源颇为广泛。除本邑各地外, 还有本府歙县、休宁、黟县, 以及贵

溪、开化、旌德、芜湖、常州, 乃至四川等外埠地区, 外省涉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

另一方面, 也有继子在外未归者, 如 /宗添下时镳支, 国初继子, 士香, 江右人, 乳名兴旺,

客饶未归0; /时康下一虎支, 国佐继子, 士喜, 本姓俞, 乳名喜, 同父居住常熟0。一个宗族的

异姓继子来源, 竟涉及这么多地方, 不可不谓之广泛。商品经济的发展, 促使人口远距离流动。

一些人长期在外未归, 而在当地扎下根来, 其中包括与当地宗族结合成为异姓继子这种方式。

异姓继子原籍的广泛, 实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全国性市场形成、人口广泛流动的一种折

射, 而这些方面, 也正是明清时代宗族异姓承继出现较多的一个社会经济背景。

四  异姓承继法规的调整与宗法关系的松弛

历来宗法制度, 乃至国家法律都对宗祧承继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一必同宗承继, 二

须昭穆相当, 而禁异姓承继, 以免打乱血缘关系。

关于国家法律对收养异姓子的规定, 较早可考者, 见于 5晋书6 中的有关记载, 卷 84 5殷

仲堪传6 云: /又以异姓相养, 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 唯令主其蒸尝, 不听别籍以避

役也。0 ¹ 由其所言 /异姓相养, 礼律所不许0 可知, 5晋律6 对养异姓子是禁止的。5唐律6 中

有 /养子舍去0 的专门条文:

诸养子, 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 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 欲还者听之。即养

异姓男者, 徒一年; 与者, 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 虽异姓, 听收养, 即从其姓。

关于这一律文的 /疏议0 如下:

=疏> 议曰: 依户令: /无子者, 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0

=疏> 议曰: 异姓之男, 本非族类, 违法收养, 故徒一年; 违法与者, 得笞五十。养女

者不坐。其小儿年三岁以下, 本生父母遗弃, 若不听收养, 即性命将绝, 故虽异姓, 仍听

收养, 即从其姓。º

唐律关于宗祧承继的规定, 是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 而处收养异姓男为违法。但许收养异姓

三岁以下小儿, 改从其姓。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宋代关于宗祧承继的法律条文, 承袭唐律; 但对收养异姓三岁以下小儿的规定有新的解释,

称其为 /开立异姓之门0。5名公书判清明集6 中的议论值得注意:

诸无子孙, 听养同宗昭穆相当为子孙, 此法也。诸以子孙与人, 若遗弃, 虽异姓三岁

以下收养, 即从其姓, 听收养之家申官附籍, 依亲子孙法, 亦法也。既曰无子孙者, 养同

宗为子孙, 是非同宗不当立矣。而又有一条曰虽异姓, 听收养, 依亲子法者, 何也? 国家

不重于绝人之义也。如必曰养同宗, 而不开立异姓之门, 则同宗或无子孙少立, 或虽有而

不堪承嗣, 或堪承嗣, 而养子之家与所生父母不咸, 非彼不愿, 则此不欲, 虽强之, 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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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则为之奈何? 是以又开此门, 许立异姓耳。¹

元代律令对养异姓子的规定无大的变化。5元典章6 载:

=禁乞养异姓子> , ,切照旧例, 诸人无子, 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子, 如无, 听养同

姓。皆经本属官司, 告给公据, 于各户籍内一附一除。养异姓子者, 有罪。º

明初 5大明令6、5大明律6 中有关异姓承继的条文亦大致承袭前代。5大明令6 申明 /不许乞养

异姓为嗣, 以乱宗族。0 » 5大明律6 规定:

其乞养异姓义子, 以乱宗族者, 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 罪同, 其子归宗。

其遗弃小儿, 年三岁以下, 虽异姓仍听收养, 即从其姓。¼

综观唐至明初历代律令, 有关异姓承继的规定各代虽有差异, 如宋代对收养异姓三岁以下

小儿的解释即赋予新意; 而明律对收养异姓子者在量刑上亦明显减轻等等, 但其基本框架没有

改变, 总体来说, 收养异姓继子属于违法, 而要受到处罚。然而, 这种情况至明代中后期有了

明显变化。弘治十三年 ( 1500) 首次修定的 5问刑条例6 中有如下条款:

凡无子立嗣, 除依律令外, 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 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

所亲爱者, 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 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 听其

相为依倚, 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 仍依 5大明令6 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

听其卖产自赡。½

其后, 万历 5问刑条例6 中又增加了新题例:

万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题奉钦依: 今后官民之家, 凡倩工作之人, 立有文卷、议有

年限者, 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 依凡 1人2 论。其财买义男, 如恩养年

久, 配有室家者, 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 不曾配合者, 士庶之家, 依雇工人论, 缙

绅之家, 比照奴婢律论。¾

与前引有关异姓义男的历代律令相比, 不难发现, 这两则条例所载有明显的新变化。第一, 条

例已不再重申收养义男只许在三岁以下的限制; 第二, 强调异姓义男与义父母之间的关系, /若

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 听其相为依倚0; 第三, 在法律上确定了义男的身份, /如恩养

年久, 配有室家者, 照例同子孙论0。总之, 收养异姓义男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已不属于违法,

并确定了其 /同子孙论0 的身份。同此前的历代律令相比, 这些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变化。很

明显, 封建国家法律的这一调整, 无疑提高了义男的身份地位, 从而使异姓承继之门开得更大

了。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层面的这一变更, 实则是当时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这种变迁即是,

自宋元以来, 商品经济日益发展, 宗法关系渐趋松弛, 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前已提及, 南宋

5名公书判清明集6 /户婚门0、/人伦门0 的许多案例, 都涉及有异姓承继问题。¿ 5元典章6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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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养异姓子0 条所载, 也披露了当时异姓承继的世俗百态: /南方士民为无孕嗣, 多养他子以为

义男, 目即螟蛉。姓氏异同, 昭穆当否, 一切不论。人专私意, 事不经久, 及以致其间迷礼乱

伦, 失亲伤化, 无所不至。有养诸弟从孙为子者, 有不睦宗亲、舍抛族人而取他姓为嗣者, 有

以妻之弟侄为子者, 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子为嗣者, 有因妻外通以奸夫之子为嗣者, 有由妻慕

少男养以为子者, 甚至有弃其亲子嫡孙、顺从后妻意而别立义男者, 有妻因夫亡、听人鼓诱买

嘱以为子者, 有夫妻俱亡而族人利其赀产、争愿为义子者, 由是民间氏族失真, 宗盟乱叙, 争

夺衅作, 迭兴词讼。0 ¹ 至明清时代, 异姓承继更渐趋普遍, 乃至在最重宗法的徽州地区亦不乏

其例。/后世礼义不明, 人家以无嗣为讳, 不显立同宗之子, 乃潜养异姓之儿, 阳若有继, 而阴

已绝矣。0 º

血缘关系, 或者说男性血缘关系, 本是宗族形成命脉之所系, 是宗族组织建立的基础。按

照一定秩序维系这种血缘关系, 则成为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这里, 宗祧承继成为问题

的关键。宗祧承继, 关乎宗法关系下身份秩序的维持, 关乎宗族的延续与血统的纯正。中国古

代很早将异姓继子称为螟蛉子, » 意为异种寄生, 偷梁换柱, 起到了从内部瓦解宗族的作用。

/国立异姓曰灭, 家立异姓曰亡0。¼ 异姓承继确是对宗族血缘关系的致命性一击。因此应该说,

宋代以后, 特别是明清时期异姓承继的相当普遍, 实则表明这时的宗族已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

倾向了。

当然, 宋代以后的宗族也有一种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宗族向下层社会发展, 而进入了宗族

的民众化时代。特别是明清时期, 宗族组织普遍出现, 联宗合谱颇为流行, 民间建祠堂、修族

谱、置族田等活动空前兴盛。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外学者对这一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研究, 成

果斐然, 而对该时期宗族从内部瓦解的倾向关注较少。½ 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 事物的发展是多

方面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变迁, 必然对宗法关系有所冲击。宋代以后的宗族既有发展

的趋势, 也有从内部开始瓦解的倾向。二者无疑都是应该加以关注的。

1作者栾成显, 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2300392

(责任编辑: 仲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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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 Xiups reign. However, no household was empt ied to provide labor for the authorit ies, as w as

believed. Neither the inscribed bamboo slips of the Wu state nor other literature provide any clue point-

ing to the existence of a separate registration for government employees.

The Situation andMentality of the Yu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s as Seen in Tui Zhai Ji

Zhang Fan ( 69)

Xu Heng and Liu Yin, tw o leading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north in the Yuan dynasty, had a

rather subtle relationship. In his essay Tui Zhai J i , Liu excoriated one of the celebrit ie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ithout ment ioning his name. Some researchers hypothesized that L iu w as crit icizing Xu Heng, a-l

though others disagreed. As a mat ter of fact , it was indeed Xu Heng that Liu w as alluding to in the es-

say. Xu Heng advanced into and ret reated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several times, which provided good

grounds for crit icism. How ever, L iu was hypercrit ical in accusing Xu of / playing tricks0 and / cheating
the w orld.0 He seemed to have a st rong prejudice against Xu which w 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character and mentality. It was one facet of a prism that reflected the t ragic fate of ethnic

Han scholars under Mongol rule.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 Cases in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uan Chengxian ( 85)

The genealogy of the family of Cheng at Yuchuan, Wuyuan, and the H uang Ce Di J i (黄册底籍)

of the 27 Du (都) and 5 tu (图) at Xiuning suggest that it was a common rather than an exceptional

practice to pass the family properties to an outsider among the large families at Huizho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 ies. One of the many causes of this w as the absence of an heir in the family. An impor-

tant economic factor in inheritance by an outsider was to save the family property from being dispersed.

Affection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pract 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 Since clanism

was based on bloodline and centered on a system of inheritance by clansman, the popularity of the prac-

t ice of passing the family property to an outsider and the adjustments to related laws point to loosened re-

lat ions within the feudal pat riarchal clan system. Despite their developmen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clans

tended to decline from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kingDiplomatic Corps and Its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reaty Interests

Huang Wende ( 97)

Under a synergy of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changing of it s member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 ion and the orbits of different pow ers, the Diplomat ic Corps of Peking seldom achieved / unanimous

agreement0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 ord in its political act ivities in the late 1920s, af ter several decadesp
development since its foundat ion in 1860.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1901 Trea-

ty of Peace ( 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the Nether-

lands, Russia, Sp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 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0) , the Peking Diplomatic Corps played a role in Chinese polit ics. How ever, the split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w ake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ps strategy of t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led to its inability to form a long- term alliance to deal with China. In 1920 when regimes in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China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Diplomat ic Corps and refused to

recognize its agencies as its representatives, under the impact of Leo Karakhanps visit to China, the Dip-

lomat ic Corps had to reconsider the nature of its organizat 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o norma-l

ize its organization by adjusting its priorit ies on protocol and polit 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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